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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建立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管
　　共同责任机制的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省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国土资源管理的各项部署，有效遏止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地、非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等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根据法律、法规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吉政办发〔2012〕1 号），经市政府同意，制定本意见。
　　一、切实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要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国土资源执法监管情况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国土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各级国土、发改、财政、公安、规划、建委、安监、林业、电力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分别承担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
　　二、加强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要负责拟定巡查工作制度，建立有效的巡查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好动态巡查工作。负责动态巡查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单位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按照属地原则及时制止，并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相应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前沿堡垒作用，以行政村为单元确定监管网格，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负责监管区域内的动态巡查工作，做到及时发现、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并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
　　三、认真组织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整改工作
　　对不听劝阻继续施工的违法违规用地，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要组织相关部门按照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原则，拿出查处整改意见，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责令相关部门予以拆除，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立案查处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非法勘查开采等矿产资源违法行为，要组织国土、安监、公安、电力等部门依法拆除地面设施、查封设备及充填井筒。同时，相应属地政府要将有关查处整改情况通报发改、国土、住建、规划、行政执法、电力等市直相关部门和单位。
　　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履行好共同监管责任
　　（一）负有查处职责的部门对明确由其立案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履行查处职责。应没收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设施，要移交财政部门或相应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接收处理。应拆除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设施，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部门，要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在依法处罚后依法履行审批（报批）手续。
　　对无证勘查开采等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国土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拆除地面设施、查封设备及充填井筒。
　　（二）各级公安部门应当依法受理、侦办各相关职能部门移送的涉嫌破坏国土资源的刑事案件。相关职能部门在调查违法案件时发生被调查人拒绝、逃避调查取证或者采取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调查取证的，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三）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及时接收罚没物（包括建筑物、矿产品及其他设施），出具接收文书并依法予以处置。
　　（四）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未经国土部门预审的建设项目，依法不得予以审批（核准）。对依法必须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项目，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前，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对应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不予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项目，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未取得合法用地、勘查、开采手续的项目，电力部门不予通电。对已经办理相关审批、许可手续的违法违规用地项目，在接到相应政府的通报后，有关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违规项目继续建设。
　　五、严格问责，确保国土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落实到位
　　（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对于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虽未超过15%但达到上级规定的约谈比例的，由市国土局发出限期整改通知，整改期满后，经市政府督查室、市国土局联合检查确认仍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市政府将约谈属地政府负责人。
　　（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未建立有效巡查机制组织开展动态巡查或未认真组织查处整改工作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未认真履行共同监管职责的，依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对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分别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达到《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处分条件的，依法对当地负有责任的领导和直接责任人予以处分。
　　（三）村民委员会因未正确履行职责，或非法转让（出租）耕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或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导致违法事态扩大，造成社会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由有关机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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